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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誦讀聚會 (Lectio Divina) 
7-12-2017 
 

詠 127 的確子女全是上主的賜予，胎兒也全是他的報酬  
Ecce hereditas Domini filii mercis fructus ventris 

 
 

李子忠 

 
1登聖殿歌，撒羅滿作。	 

若不是上主興工建屋，建築的人是徒然勞苦；	 

若不是上主在護守城堡，守城的人白白儆醒護守。	 
2你們極早起床盡屬徒然，每夜坐至深更圖謀打算，	 

為了求食經過多少辛酸；唯獨天主賜所愛者安眠。	 

3的確子女全是上主的賜予，胎兒也全是他的報酬。	 
4年輕少壯所生的子嗣，有如勇士手中的箭矢。	 
5裝滿自己箭囊的人，真有福祺，	 

城門前與敵人爭辯，不受羞恥。	 	 

	 	 	 

	 

	 

上下文： 

在聖詠集中，詠 120-134 被列為「登聖殿歌」（shir hamma‘alot tAl[]M;h; ryvi）。

這一組 15 首聖詠，是每年朝聖慶節（逾越節、五旬節、帳棚節）登聖殿山時詠

唱的詩歌。帳棚節八日慶期中，肋未人在聖殿內（分隔婦女庭院與以色列庭院

的）十五級台階上，每晚都會詠唱這些「登聖殿歌」。詠 134:1 論及這夜間禮儀

說：「上主所有的僕人，請讚美上主！夜間侍立上主殿的人，請讚美上主！」。

依撒意亞似乎也提到這些登聖殿歌：「你們必要謳歌，有如歡祝慶節之夜；內心

愉快，有如在笛聲之下登上主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裡去一樣」（依 30:29）。 

 

詠 127 屬「訓誨／智慧聖詠」的體材，是啟導人如何生活的至理名言：人應如

何持身處世，應追求怎樣的生活理想。這聖詠說明「天主所愛者」，如何受到天

主的祝福。在結構上，這聖詠可分為兩段：1-2 節和 3-5 節。前段以「興工建屋」

為關鍵詞，後段則以「子女」和「胎兒」為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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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經： 

v「若不是上主興工建屋，建築的人是徒然勞苦…⋯」（1）—— 詠 127 所描述的

是一幅充滿動感的畫面：建屋的工程、城市與它的守衛、家庭內的生活、日夜

的更替、日常的勞作、生活上的大小秘訣。但在這一切之上，還得要天主的臨

在與守護，使這一切人世間事變得有意義，否則人只會「徒然勞苦…⋯白白儆

醒。」 

 

一個健全的社會固然需要其成員通力合作，但更需要天主的祝福和支持，可惜

人多次忘卻了天主，把他拒諸社會之外。《箴言》卻強調社會的福祉，是建基

於天主的祝福上：「使人致富的，是上主的祝福；營營的辛勞，卻無補於事」

（箴 10:22）。 

 

v「為了求食經過多少辛酸」（2）—— 聖詠作者不否認生活上的「辛酸」：工

作並不是原罪的懲罰 —— 亞當在原罪前已有工作 —— 但如今「你必須汗流滿

面，才有飯吃」（創 3:19）。作者是個腳踏實地和現實的人，明白人生變幻無

常，正如另一聖詠所肯定的：「我們的壽數，不外七十春秋，若是強壯，也不

過八十寒暑；但多半還是充滿勞苦與空虛，因轉眼即逝，我們也如飛而去」

（詠 90:10）。 

 

v「唯獨天主賜所愛者安眠」（2）—— 這篇「訓誨／智慧聖詠」是作者對人生

的反省：「興工建屋…⋯護守城堡…⋯深更打算…⋯庸工求食」（1-2），這一切若沒有

天主，都是茫然。興工建屋、富國強兵、繁榮興盛，背後若沒有上主的祝福，

一切都要歸於泯滅。相反，人若全心信賴和敬畏上主，不僅他的工作和努力，

就連他的睡眠也蒙受祝福，「得享平靜與安寧	 —— 就像斷乳的幼兒，在他母親

的懷抱中」（詠 131:2）。 

 

這篇聖詠描寫上主猶如一位建屋工人，又如看更守護城堡的衛兵（參看詠

121:4）。作者又看見「天主所愛」的人，清早起來，努力工作，養活家人，促

進社會和國家的繁榮進步。這工作固然使他「汗流滿面」，消耗他精神和體力，

但「天主賜所愛者安眠」，或如另一聖詠所說的：「我躺下安睡，我又醒了，因

為上主常扶持著我」（詠 3:6）。 

 

v「的確子女全是上主的賜予，胎兒也全是他的報酬」（3）—— 天主的祝福尤

其表現在他所𧶽的子嗣：子女既是天主的祝福，又是他的恩𧶽。但聖詠作者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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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強調「年輕少壯所生的子嗣」，是天主 佳的禮物，他們猶如「勇士手中的箭

矢」（4），因為他們將是父母老年的支柱和依靠。老年得子固然令人興奮，但怕

的是子女尚年幼需要撫育，而父母年邁，自身也需要別人照顧。父母在自己年

青時所生的子女身上，除看見自己生命力的延續外，更看到自己活力的反映，

對未來充滿信心，如「裝滿自己箭囊的人」（5）。 

 

v「城門前與敵人爭辯，不受羞恥」（5）——一個子女眾多的父親，在古代社

會備受尊重，在昔日的公眾聚會場所，即在「城門前」的廣場上，即使要與人

爭訟（「與敵人爭辯」），也不會處於下風。在別人眼中，他既能持家有道，教子

有方，應是個有道行的人，他作証的話更具說服力，見信於人，「不受羞恥」。 

 

子女眾多不僅是自身的保障，更是社會的福祉。今日人口衰微和老化的問題，

正是夫婦不願生育，和人口不平衡所致，是人拒絕天主恩賜而自招的惡果。相

反，有承擔和負責的生育，是延續人類和增加天主子民的 佳途徑，是履行天

主創世時的命令的 自然的方法：「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

（創 1:28）。  

 

 

 

***     ***    *** 

 

 

教宗方濟各，《愛的喜樂》Amoris Laetitia，14, 80-85 

 

你的子女相似橄欖樹的枝葉茂密（AL 14） 

（…）若說父母是家庭的基石，那麼子女就像是建造家庭的「活石」（參閱伯前

2:5）。舊約 頻繁使用的詞語，除了天主的名字（YHWH、「上主」），就是「子」

（ben），其字根指向希伯來文動詞「建造」（banah）。故此，聖詠 127 篇在提及

天主恩賜的子女時，採用了建屋和城市生活的圖像：「若不是上主興工建屋，建

築的人是徒然勞苦（…）。的確子女全是上主的賜予， 胎兒也全是祂的報酬。

年輕少壯所生的子嗣，有如勇士手中的箭矢。裝滿自己箭囊的人，真有福祺，

城門前與敵人爭辯，不受羞恥」（詠 127:1、3-5）。這些圖像的確是反映了古代

社會的文化，但在救恩史中，世世代代，子女一直是家族傳宗接代的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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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生命、教育子女（AL 80-85） 

婚姻首先是「夫妻生活及恩愛的密切結合」，「指向夫妻的福祉」，「性是導向男

人和女人的夫妻之愛的」。因此，「對那些天主沒有賜予子女的夫妻來說，無論

就人性的或基督信仰的觀點來看，他們仍可享有充滿意義的夫妻生活。」儘管

如此，夫婦結合「本質上」是為生育繁殖。「孩子不是夫婦之愛的外在附加品，

而是從夫婦彼此交付的核心而來的結晶與實現。」孩子並不是處於末梢，而是

夫婦在相愛之初已應考慮的，是不能擯棄的重要部分，否則這愛將變得面目全

非。自相愛之始，這愛的關係便拒絕任何自我封閉的想法，而超越自身，向生

育繁衍開放。因此，即使實際上夫婦因各種原因未能生兒育女，夫婦的性行為

也不應排除這意義。 
 

孩子理應由這愛而誕生，而不是藉其他方法，因為「嬰兒不是該有的，而是恩

賜的」，乃是「來自其父母出於夫婦之愛的行動」。這是因為「根據創世工程，

男女的夫婦之愛與傳遞生命是為彼此而存在（參閱：創 1:27-28）。如此，創造主

讓男女分享祂的創世工程，同時使他們成為傳遞天主之愛的工具，讓他們藉著

生育繁殖，肩負人類的未來。」 

 

主教會議神長指出：「顯然，有一種思想不斷蔓延，那就是把生育繁殖貶低為個

人或夫婦的人生計劃中，一個可變的因素。」教會的訓導是為「幫助夫婦圓滿、

和諧和自覺地活出夫婦的共融，並履行生育繁殖的責任。我們應回顧真福教宗

保祿六世的《人類的生命》通諭。他在通諭中強調，當我們衡量各種調節生育

的方法是否合乎道德時，必須尊重人的尊嚴。（……）領養子女及提供寄養服務

亦能表達婚姻生活特有的豐盈。」 教會懷著感激之情，「支持那些接納、養育

和關愛殘疾子女的家庭。」 

 

有鑑於此，我必須指出：家庭若是生命的聖所，是孕育生命和關顧生命的場所，

那麼當生命在家庭遭受擯棄或摧殘，就會產生令人疾首痛心的矛盾。人的生命

是何等尊貴，在母腹成長的無辜胎兒亦有不能剝奪的生存權利，任何人即使宣

稱擁有身體的自主權，也不能作出終止小生命的決定，因為生命有其本身的意

義，絕不能被視為另一個人的「財產」。家庭保護任何階段的生命，包括臨終的

生命。因此，「醫療機構的工作人員應記得，他們有『良心異議』的道德義務。

同樣，教會不僅迫切地堅持人擁有自然死亡的權利，而拒絕讓侵略性的治療和

安樂死介入自然死亡的過程，而且「堅決反對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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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會議神長亦強調：「今天家庭面對的其中一個重大挑戰，無疑就是教育子女；

因現今的文化環境和傳媒強大的影響，教育子女更形費力和複雜。」「教會在支

持家庭方面，肩負著重要的角色，由基督徒入門開始，通過各種團體支持他

們。」同時，我認為重申以下這一點非常重要：子女的教育是父母的「重大職

責」，也是他們的「首要權利」。 這並非純粹是某種工作或重擔，而是父母基本和

不能剝奪的權利， 父母應捍衛這權利，而且誰也不能將之剝奪。政府提供的教育

課程是輔助性質，支持父母履行他們不能推諉給別人的角色；父母有自由選擇

教育模式的權利，選取優質和可負擔的課程，讓子女接受符合父母信念的教育。

學校並非為替代父母，而是作為父母的補足。這是基本的原則：「所有其他參與

教育的人只能以父母的名義履行責任， 並獲得父母的許可，而且應獲得他們若干

程度的授權。」然而，「家庭與社會、家庭與學校之間出現了裂縫；今天的教育

協定已經瓦解，以致社會與家庭之間在教育方面的合作關係陷入危機。」 
 

教會蒙召藉著推行合適的牧靈工作，與父母合作，協助他們履行教育使命。教

會必須時刻幫助父母認清自己的角色，讓他們明白在領受婚姻聖事後，他們已

成為子女教育的執行者。藉著教育子女，父母建立教會，從而領受了天主賦予

的召叫。 

 
 
 

教宗方濟各親撰《聖家禱詞》 
 

耶穌、瑪利亞、若瑟， 

我們在你們身上默觀 

真愛的光輝； 

我們以信賴之心投奔你們。 

 

納匝肋聖家， 

求使我們的家庭 

成為共融的場所和祈禱的晚餐廳， 

真正的福音學校 

和小型的家庭教會。 

 

納匝肋聖家， 

求使家庭永遠不再有 

暴力、封閉和分裂； 

凡受傷和失足的人 

盡快獲得安慰和痊癒。 

 

納匝肋聖家， 

求使我們眾人意識到 

家庭神聖而不可侵犯的特質， 

家庭在天主計劃中的美善。 

 

耶穌、瑪利亞、若瑟， 

請俯聽、垂允我們的祈禱。亞孟。 

 


